
冠工信发〔2021〕16号

关于办理新型产业发展用地申报暂行办法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鲁政发〔2018〕21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鲁自然资发〔2020〕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我县新型产业发展用地保障工作，大力支持工业和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本着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一次办成”的原则，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报的基本条件
（一）产业业态

1、新型产业发展用地产业业态为融合研发、创意、设计、中试、无污染生产等产业；

2、申报的新型产业落地项目须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修正）》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3、属于冠县重点鼓励支持发展的产业等。

（二）区域范围

新型产业发展用地应位于经济开发区和县政府批复的工业聚集区内。

（三）用地规模及容积率

1、新型产业应集中成片开发，聚集化发展，节约集约化用地；

2、用地面积50亩（含）以上的项目，可按规定办理分割转让；50亩以下的原则上仅限企业自用；

3、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1.3。新型产业用地评估地价，按企业自持房产面积的比例进行修正，房产自持比例大于50%、小于70%的，按照工业用地评估价格的2.0倍进行修正；房产自持比例大于70%小于100%的，按照工业用地评估价格的1.5倍进行修正；房产自持比例100%的，按照工业用地评估价格的1.03倍进行修正;

4、新型产业用地配建的生产服务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不超过总用地面积的15%，配套用房的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的30%，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不得转让、抵押;

5、新型产业用地对建设规模确有特殊要求的，可在满足城市空间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和市政设施等承载能力的前提下，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二、办理流程

（一）新增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

1、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项目进行初步审查后，对项目选址、产业业态进行研究审查，提出初步意见。对不符合选址及产业准入条件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说明理由并予以反馈；

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初审通过后，由申报单位将意见及相关申报材料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

3、审核通过后，并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审查意见，并抄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土地熟化主体按照工业用地招拍挂程序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规划条件、招拍挂供地等有关手续，同时将审查意见中对新型产业用地的特殊事项在土地出让合同补充条款中予以明确）。

（二）存量工业项目申请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

符合城市规划的自有工业用地申请新型产业发展项目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申报单位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初步意见；

申报单位依据初步意见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

审核通过后，并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向申报单位出具审查意见，并抄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申报单位按照工业用地土地出让合同调整相关程序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规划条件、协议出让等有关手续，同时将审查意见中对新型产业用地的特殊事项在土地出让合同补充条款中予以明确。

三、申报材料

建设主体进行项目申报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新型产业发展用地申请表（附件1、附件2）;

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意见，以及与建设主体签订的履行监管协议；

3、项目计划书；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承诺书（附件3）。

本办法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

附件：1、新增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申请表；

      2、存量工业项目新型产业发展用地申请表；

      3、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告知承诺书。

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4日     

附件1：

新增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申请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产业业态
	
	入驻企业数（家）
	

	建设主体
	
	用地面积
	

	厂房建设面积
	
	配套设施面积
	

	容积率
	
	自持比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县政府批复的工业聚集区内
	

	项目投资情况
	总投资（万元）
	

	
	投资强度（万元/亩）
	

	
	亩产税收（万元/亩）
	

	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人民政府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存量工业项目新型产业发展用地申请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产业业态
	
	入驻企业数（家）
	

	建设主体
	
	用地面积
	

	厂房建设面积
	
	配套设施面积
	

	容积率
	
	自持比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县政府批复的工业聚集区内
	

	项目投资情况
	总投资（万元）
	

	
	投资强度（万元/亩）
	

	
	亩产税收（万元/亩）
	

	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人民政府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告知承诺书

                 编号：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我单位申报新型产业发展用地项目承诺如下：

申请新型产业发展用地的项目名称、项目产业业态、运营管理规范、项目投资强度、项目自持比例、项目开工时间、竣工时间、承诺不改变新型产业项目土地及房屋原有使用功能、承诺不存在违规违法销售行为；承诺落实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有关政策、规定要求等。

我单位提报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材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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